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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游镇峰岭底村高君宇故

居东面 800米处，堆放大量

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污

染环境。

娄

烦

县

土

壤

4月10日，娄烦县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案

件处置组成员蔡建国、县环卫所所长李振德进行了现场

核查。经调查，峰岭底村高君宇纪念馆东侧约 800米处

废弃工业场地旁堆存农作物垃圾约20余立方米。

该举报内容属实。

主体责任：中电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娄烦分公司；

监管责任：娄烦县环卫所；

属地责任：娄烦县静游镇政府。

属

实

娄烦县住建局负责、静

游镇政府配合立即进行

清运。4月 10日下午 17

时，20余立方米垃圾已

全部清运至县垃圾填埋

场进行处置。

截至 4月 10日，该问题

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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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铭街道八吊沟居民区，有

人养鸡气味呛人，鸡粪流到

路面，污染环境。

万

柏

林

区

大

气

2021年4月 10日，西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鸿宾等人对

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西铭村八吊沟魏栓军院

内养鸡1800余只，鸡粪堆存在院子里的堆粪坑内，同时

发现堆粪坑外有鸡粪晾晒。院外能闻到鸡粪气味，但路

面无鸡粪散落现象。

举报问题属实。

主体责任：西铭街道西铭村八吊沟养鸡户；

监管责任：万柏林区西铭街道办事处；

属地责任：万柏林区西铭街道办事处。

属

实

万柏林区西铭街道办事

处、西铭村已安排专人

负责对魏栓军院内鸡粪

全部进行了清理，同时

要求不得将鸡粪堆放至

堆粪坑以外的地方，并

对堆粪坑进行及时清

理，减轻鸡粪气味。

截至 4月 11日，该问题

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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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西流庄路 8号，有一洁美洗

衣行，洗衣水未经处理排到

市政管网然后排放到杨兴

河，污染环境；洁美洗衣行

的房顶是泡沫顶，存在安全

隐患。

尖

草

坪

区

水

4月10日 15:30，尖草坪区南寨街办副主任王建忠、市

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郭翔对群众反

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1.针对“洗衣水未经处理排到市政管网然后排放到杨兴

河，污染环境”问题调查情况。

该洗衣房主要从事酒店行业的床单、被罩洗涤，于2017

年9月取得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手续，2018年 8月

取得了太原市城乡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并排监字第 180212号），日排水量14.4

立方米。该单位的洗衣水经过滤沉淀处理后，排入大同

路市政管网，最终汇入北控污水处理厂处理。调阅了该

洗衣房2020年 7月《太原市城市排水监测站检测报告》

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排放标准。

2.针对“洁美洗衣行的房顶是泡沫顶，存在安全隐患”

问题调查情况

工作人员对洁美洗衣行的房顶进行实地勘察，未发现泡

沫材质。房顶为岩棉彩钢板，属于阻燃材质，符合安全

规范。

举报问题不属实。

主体责任：洁美洗衣行（西流庄路8号）；

监管责任：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

属地责任：尖草坪区南寨街办。

不

属

实

截至 4月 11日，该问题

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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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第十二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4 月 19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22 件，涉及 6 个县（市、区）。其中，
小店区 1 件、迎泽区 4 件、杏花岭区 1 件、万柏林区 8 件、晋源区 6 件、清徐县 2 件。

按照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我市已将相关问题在第一时间全部移交所涉县（市、区）办理，问题整
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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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

五一路 282号院地基下陷

墙体开裂居民安全隐患严

重；

杏

花

岭

区

其

他

污

染

2021年4月10日17:00杏花岭区坝陵桥街办城建办工作

人员徐志强及社区主任张红、区住建局工作人员郑翔、

区应急局业务监管股股长苏金光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

行了现场核查。

举报问题中所反映的地基下陷墙体开裂居民安全隐患问

题确实存在，主要原因为建筑年代久远所致。五一路282

号院 8、9、10号楼房建于 1955年，至今已使用六十多

年，为老式简易筒子楼，居住总户数为 245户，2020年

经鉴定房屋结构性安全等级均为 Dsu级，已存在严重安

全问题，产权单位为山西中北能源机械有限公司。

1.2020年 10月，杏花岭区坝陵桥街办对山西中北能源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山西中北能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物业

管理分公司、山西建投建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下达

了《关于五一路 282号院 8、9、10号楼房要求其立即停

止使用、加固改造的函》和《紧急疏散五一路282号院 8、

9、10号危楼住户的通知》。

2.2021年 2月2日，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住建局、坝陵

桥街道办事处约谈北方机械能源有限公司，要求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拿出具体防控措施，拟定切实可行的安全

隐患整改方案。

3.2021年 3月，市政府组织市房管局、市规自局、市财

政局等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就五一路 282号院 8、9、

10号楼房地基下陷墙体开裂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要求产

权单位制定相应解决方案。

经现场调查，举报内容属实。

属

实

1.杏花岭区应急管理局

已要求山西中北能源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一是

核实居住职工信息，严

格控制危楼居住人数；

二是张贴告知书，组织

职工撤离危房；三是要

求职工不允许出租危

房；四是禁止破墙改造；

五是做到 24小时巡查防

止事故发生。

2.该项目前期工作正在

进行中。同时坝陵桥街

办和产权单位将共同向

相关部门申请把该地区

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

截至 4月 11日，因该问

题不属于生态环境问

题，涉及危房问题已移

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该问题已办结，无问责

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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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5

五一路 282号院危楼，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

杏

花

岭

区

水

2021年４月10日15:00，杏花岭区坝陵桥街道办工作人

员徐志强及社区主任张红、住建局工作人员郑翔、应急

局业务监管股股长苏金光、城管局副局长韵晟分别带队

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现场核查，五一路282号院 8、9、10号楼确属危房，

且确实存在污水和臭味。该院落有3处满溢无法正常使

用的旱厕及陈年垃圾，由于楼房老旧，居住条件差，家

里没有单独卫生间，且物业公司管理不到位，年久失修，

管网老化，清理不及时，造成下水堵塞，环境卫生条件

差。

经现场调查，举报内容属实。

主体责任：建投建安物业公司法人王士铎；

监管责任：山西中北能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汪宝营；

属地责任：坝陵桥街道办事处书记林杰华。

属

实

杏花岭区坝陵桥街办已

督促建投建安物业公司

组织人员、车辆，一是

对 282号院陈年垃圾、

残垣断壁进行了清理；

二是对 282号院落3处

满溢无法正常使用的旱

厕及化粪池进行了清

理；三是对院落环境卫

生进行彻底清理整治，

清理了杂物和卫生死

角。

截至 4月 11日，该问题

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12
D2SX2021040

90013

建设别墅植被破坏存在扬

尘问题。

晋

源

区

大

气

2021年4月 10日，西山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冯

青峰带队，执法队员李斌、执法辅助人员对群众反映问

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1.针对“建设别墅植被破坏”问题调查情况

该问题涉及项目为西山官山城郊森林公园配套建设一期

项目——太原官山源著住宅小区项目。2013年 12月，市

政府批复公园280亩一期建设用地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用地为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编号 SG-1737

地块（171.47亩）用地性质为居住，在建项目—太原官

山源著住宅小区（一期），为多层建筑，均已取得相关

手续，不存在破坏植被问题。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2.针对“存在扬尘”问题调查情况。

该项目场地内存在有裸露地面和部分渣土未苫盖现象，

遇大风天气时，会产生扬尘现象。该举报内容属实。

综上说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3.产生问题原因：太原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施工

过程中对抑尘管控落实不严。

主体责任：太原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管责任：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属地责任：晋源区人民政府。

部

分

属

实

1.西山示范区管委会已

责令太原市“官山源著”

住宅小区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对未进行苫盖及

苫盖不严的区域进行了

高标准苫盖，目前已整

改完毕。

2.太原市“官山源著”

住宅小区现场已配备 13

台雾炮降尘设备及 4台

洒水车进行全时段降尘

作业。

3.对该项目局部区域苫

盖不严的违法行为当场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并西山示改字〔2021〕

第 2003号）；对相关责

任单位进行立案查处

（并西山示立字〔2021〕

第 1001号）,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拟按上限进

行处罚。

截至 4月 11日，该问题

已办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